申请合伙企业设立登记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横琴企业“一照一码”登记申请表》（原件1份）。

2、全体合伙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身份证明和住所证明：

(1）中方合伙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1份）；中方合伙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1份，加盖公章）。

(2）外国（地区）合伙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件和境外住所证明应经其本国主管机关公证后送我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原件1份），如其所在国（地区）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地区）使（领）馆认证，再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属于某国的海外属地出具的文书，应先在该属地办妥公证，再经该国外交机构认证，最后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原件1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明，可以提交该国国防委员会人民保安部出具的身份确认书、外务省领事局和我国驻该国大使馆的认证书（原件1份）。

外国（地区）合伙人为自然人的，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护照，且该护照应按上款规定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原件1份），但已由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并办妥签证和入境手续的，免于提交公证、认证文件，只需提交经投资者本人签字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

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合伙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身份证明和境外住所证明应当按照专项规定或协议依法提供当地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件（原件1份）。其中香港、澳门居民的身份证明，可提交护照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以及有效入境证明的复印件，免于提交公证、认证文件；台湾居民的身份证明，可提交其所在地的身份证明，以及有效入境证明复印件，免于提交公证、认证文件。

外国（地区）合伙人在国内有住所的，可以提交国内住所证明，无需公证认证。

3、如已办理名称预先核准的，提交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件1份）。

4、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自有房产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1份)；

租赁(借用)房屋的，提交租赁（借用）协议(复印件1份)或无偿使用证明（原件1份）以及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1份)，其中所租赁(借用)的房屋为宾馆、旅店营业场所的，可提交宾馆、旅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所租赁(借用)房屋为军队房产的，提交《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复印件1份），免于提交房屋产权证明。

无法提供房屋产权证明的，可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证明（原件1份）；(房屋竣工验收证明、购房合同及房屋销售许可证（复印件1份）；(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功能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原件1份）。

租赁（借用）房屋为市、区人民政府或经济功能区、产业园区管委会指定的集中办公区域的，提交市、区人民政府或经济功能区、产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件1份），并提交标明具体位置的平面图（复印件1份）。

住所（经营场所）请按照房屋产权证明上标明的详细地址填写，应具体到行政区、街道(路）名、门牌号、房号。

同时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提交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5、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合伙协议（原件1份）。

6、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托书（原件1份）；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还应当提交其委派代表的委托书（原件1份）和身份证明（复印件1份）。

    7、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

8、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对各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出资的确认书（原件1份）。  

合伙人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作价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协商作价确认书（原件1份）；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法定评估机构评估作价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中国境内的法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作价证明（原件1份）。外国普通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的，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复印件1份）。

9、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凭证或证明文件（原件1份）。

外国合伙人以在中国境内依法获得的人民币出资的，应当提交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境内人民币利润或者其他人民币合法收益再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等相关证明文件。

10、资信证明（原件1份）。

外国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的，需提交由与该外国合伙人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出具的资本信用证明书。

11、全体合伙人签署的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说明，说明应当列明其经营范围并说明其中每个项目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项目名称及类别（原件1份）。

1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需要提交合伙人的职业资格证明的，提交相应证明（复印件1份）。

1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能申请设立登记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禁止类和标注“限于合资”、“限于合作”、“限于合资、合作”、“中方控股”、“中方相对控股”和有外资比例要求的项目，不得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14、委托他人办理的，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委托组织机构办理的，应当提交该组织机构的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1份，加盖该组织机构公章），并提交该组织机构指定经办人的指派文件（原件1份）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代理人或代理人的经办人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当出示身份证明原件。

◆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代理人或者代理人的经办人签署。

◆以上所提交的文件为外文的，需提交加盖翻译单位印章的中文翻译件。

◆“签署”是指签署人属于自然人的，由其本人签名；属于非自然人的，由其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等证照上载明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投资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其中外国（地区）企业由其法定代表或被授权人（即有权签字人）签名。
